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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學生輔導規定 
 

111 年 01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5 年 01 月 08 日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教育部政策辦理111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2.0」開班申請書之規定，

訂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輔導規定」。 

二、 目標：本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學生不適應學校或職場學習課程時，學

校應對學生進行輔導，協助學生繼續完成學業。 

三、 實施對象：本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學生。 

四、 實施方式： 

（一） 學生不適應學校生活時，班級導師應提供輔導，並通知學生家長。

班級導師得視實際需要，轉介本校學務處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助

處理。 

（二） 學生修習本系專業課程遇到困難時，得向本系專任教師尋求課業

上的協助。本系每位專任教師每個星期提供 4 到 6 個小時的學習

輔導時間。 

（三） 職場實習單位轉換原則 

1. 學生於職場實習期間，如因職場適應不良或個人健康問題，經職

場實習輔導教師及職場實習單位輔導後，仍無法適應者，得提出

更換職場實習單位之申請，次數以 1 次為限。 

2. 申請時需向本系提出更換職場實習單位之申請，經過約談輔導後，

由本系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審議是否准予更換職場實習單位。 

3. 學生更換職場實習單位時若無特殊理由，必須在離開前企業後 1
週內於本專班合作廠商中尋找新的職場實習單位，並於該學期內

至新職場實習單位繼續完成職場實習，始得評量成績。 

（四） 學生於職場實習期間，如有違反公司規章、工作規則、勞動基準

法或無故曠職，合作廠商應立即與本系聯繫進行協調處理，並由

職場實習輔導教師對學生進行輔導。情節重大者依「國立虎尾科

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解約或終止契約實施

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 本規定經專班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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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學生轉換職場實習單位申請表 
一、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職場實習期間，得更換職場實習單位，次數以 1 次為限。 

提 出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年  級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學 號  

姓 名  手機號碼  

信 箱  

原 職 場 實 習 單 位 名 稱  

原 職 場 實 習 單 位 

工 作 起 迄 日 期 
   年  月  日開始工作 / 預計   年  月  日 離職。  

學
生
填
寫 

離職原因 

(請務必詳細填寫離職原因) 
 

新職場實習單位 □尚未找到職場實習單位 

□已經找到新職場實習單位，新職場實習單位名稱(含報到日): 

 

注意事項               我已確實了解：(1)更換職場實習單位後，若無特殊理由，必須在離

開前企業後 1週內找到新的職場實習單位，並於該學期內至新職場實

習單位繼續完成職場實習，始得評量實習學分成績。(2)職場實習期

間，如因職場適應不良或個人健康問題，經職場實習輔導教師及職場

實習單位輔導後，仍無法適應者，得提出更換職場實習單位之申請，

次數以 1次為限。 

學生簽名：                    .     

輔
導
老
師
填
寫 

輔導意見 

(請詳實填寫) 

※請輔導老師務必確實與學生面談並於職場實習單位確認學生
職場實習狀況。 
 
 

檢討及評估 

□同意，已確實了解學生職場實習狀況，同意該生本次更換職

場實習單位申請案。 

□不同意，原因： (確請詳實填寫) 

 

 

備
註 

1.轉換職場實習單位若為個人過失，校方將視情節簽報懲處。 

2.未經系上同意自行離職或曠職逾 3 天者，該學期實習學分成績將不予合格。 

3.學生轉換之新職場實習單位，必須以專班簽訂產學攜手合作合約書之企業為限。 

 

 

系
上
審
核 

審核結果 

評估結果 
輔導老師 系主任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簽   章   

 


